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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 序 

經過幾世紀之發展，國際私法之研究已不能不以國際共知之理論

為基礎，並以各國既成之制度作參考。 

國內大專院校講授國際私法課程之學者，於1985年（民國74年）
成立國際私法研究會，並推余擔任會長。研究會可便利聯絡國內外學

者共同促進國際私法之研究。其間自2005年開始，即與中國大陸之國
際私法學會約定，隔年分別主辦兩岸國際私法學者之學術研討會，並

出版刊物，迄今未斷。 

在國內，則時有研究會會員約集國內外學者舉行國際私法之討論

會。國內部分學者曾以國際私法案例結合理論從事研討。經數年，其

中十位參照所得經驗，選擇國內各級法院之實際案例，引據相關學

理，加以評析，期能將成果整理後編印成書。現已成之書即本書 
《國際私法裁判選析》。 

至本書之完成，係先選定三十一個題目，由十位學者親自選擇合

於擅長之領域者執筆撰寫。文章內容均以實務判決之事實概要及裁判

要旨之評析與討論為主。除引介實務判決及有關國際私法理論外，並

推薦可供進一步思考之問題。如此，使本書可供初習國際私法者使

用，亦可供從事實務之法官與律師處理涉外民事案件之參考。當能對

國際私法之學理與實用均有助益。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929



 

 

書既成，請余作序。因為以上已就撰寫本書之緣由以及書內文章

撰寫之體裁提供扼要的說明，或許可即以此項說明，代替序文。並藉

此對撰文諸君為促進國際私法研究所費心力，表示感慰之意。 

 

 

國際私法研究會會長 

馬漢寶 
于台北思上書屋時年九十 

民國105年9月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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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版序 

本次增訂由許耀明教授、林恩瑋教授、何佳芳副教授以及主編

賴淳良、副主編吳光平新增相關裁判欄位，使讀者可以進一步查閱司

法裁判案例。同時也增加三篇裁判選析，更加完整地闡述國際私法。 

國際私法著名學者薩維尼說：同一時間，同一地方，就同一問

題，有不同法律可能被適用時，代表著改變的機會。著名的法律哲學

者羅爾斯說：再華麗的理論，如果不符合真實，就應該被修改或拒

絕；再嚴謹的法律或制度，如果不符合正義，就應該被變革或棄置。

藉著改變的機會，我們也許可以更靠近不同人群及人民交往應有的正

義、公平與公道。 

 

 

 

作者一同 
2020年8月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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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 序 

春日裡，台北南門市場旁的辦公室內，重慶麻辣火鍋的熾熱香

氣，伴隨著日本冰涼飲品的沁意。一群國際私法的研究者，你一言，

我一語，共同商議出國際私法裁判選析這本書的雛形。 

長年研究國際私法的李後政律師，理論及實務兼備的賴淳良法

官，學術及實務兩相有成的許兆慶律師，學術成就豐碩的林恩瑋教

授，引領最新議題的許耀明副教授，屢次榮獲獎項的蔡佩芬副教授，

著作等身的吳光平副教授，隨時引入日本最新國際私法動態的何佳芳

助理教授，「衛戍」金門前線的李瑞生助理教授，加上跨領域研究的

鄭菀瓊助理教授，一一「認領」各篇文章。統一論文結構，企望完成

一本方便讀者閱讀的國際私法著作。 

法律是一門實用性的學科，檢驗法學研究成果的最佳方法，在於

是否能有效解決人民實際生活的問題，進而增益人民因為公平正義生

活而帶來的幸福感。國際私法也應以解決不同國家人民私法來往生活

所生的實際問題，並以增進跨國公平正義為鵠的。因此除了國際私法

理論標舉公平正義之理念外，司法實務判決中所揭示的實際問題、人

民對於應然規範的疑惑、法律從業人員的實踐成果，都是國際私法研

究豐沃的土壤。 

民國100年起施行的新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，立法體例仍從抽象
的通則，到個別選法規則之各論，一一詳細規定。依照法律體例所預

設的體系，選析案例，編排文章，應該是研究者與閱讀者間可以共同

接受的法學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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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望本書能有助於國際私法的研究與實踐，並開啟另一本國際私

法爭點解說書籍的契機。「贊天地之化育」、「制天命以用之」，感

謝馬漢寶老師的鼓勵並賜與序文，感謝劉鐵錚老師、李復甸老師、 
陳隆修老師、賴來焜老師、陳榮傳老師等前輩以及諸位先進的引領，

也感謝在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的人民，提供了本書完成的必需條件。

我們努力向前，也虛心接受批評、指正。期許我們的努力，能為步入

跨國領域的私法交往，帶來安定和平的法治環境。 

 

 

作者一同 
民國105年9月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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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998號判決評釋 

外國仲裁判斷承認與執行 
──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352號裁定評釋 

第三章 涉外破產之域外效力 

──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93號判決評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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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裁判管轄之特別情事原則 
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104年度重抗字 

第12號裁定評釋 

何佳芳 

實概要事
 

保險代位及運送契約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案 

本案係有關請求損害賠償之事件，訴外人A公司委由相對人D1公司

（以相對人D2公司所有之油輪）運送油品一批至日本，D1公司簽發清

潔載貨證券予A公司，嗣後A公司將該紙載貨證券轉讓予訴外人B公司，

該批油品並因而轉運至雲林縣麥寮港。詎貨到麥寮港卸貨時發現短少，

B公司損失800餘萬元。抗告人P1～P6乃上開油品之運輸保險人，且已

依約賠付B公司保險金。B公司乃將其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轉讓

與抗告人等，為此抗告人等爰基於保險代位及運送契約債務不履行損害

賠償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等法律關係，請求相對人D1及D2公司

賠償損害。 

 定要旨裁
 

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針對原審法院就本案有無管轄權之爭議，

一、首先闡述一般國際裁判管轄原理如下：「按國際私法上所謂管轄權

之確定，係指對於涉外民事事件，何國或何法域有權行使司法裁判權。

學理上對於國際民事訴訟管轄權有無之認定，則係基於當事人利益之以

原就被原則、服從性原則、有效性原則及兼顧公共利益之管轄原則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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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並須具備合理性之管轄基礎等判斷標準。而我國涉外民法並未明文

規定，就具體事件是否有管轄權，則當依法庭地法加以判斷。而所謂國

際管轄權行使之合理基礎，係指某國法院對某涉外案件主張有管轄權，

係因該案件中之一定事實，與法庭地國有某種牽連關係，而法院審理該

案件係屬合理，並不違反公平正義者而言，受訴法院尚非不得就具體情

事，類推適用國內法之相關規定，以定其訴訟之管轄。」乍看之下，與

以往上級審所採的「類推適用說」並無不同。二、其次，針對被類推適

用的相關國內規定（主要為民事訴訟法第12條）加以論述，並就本案具

體認定：「運送契約之履行交貨地為雲林縣麥寮港，已甚明確。而本件

系爭貨物之買受人、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台塑化公司、海上貨物保險人即

抗告人，系爭貨物之卸貨港為我國麥寮港，且系爭貨物毀損檢定等相關

證據資料均在我國，足徵系爭貨物毀損之損害賠償情事與我國間之關係

甚為密切，我國法院自有本件之國際民事裁判管轄權無訛。」三、最

後，採用特別情事原則再度審視，「……我國法院受理本件涉外民事之

海商及保險事件，殊無礙於當事人間之公平使用審判制度機會，裁判之

適正、妥適、正當，程序之迅速、經濟等民事訴訟法理之特別情事存

在，故我國法院即原審法院，就本件訴訟有國際民事管轄權，應甚明

確。」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。 

評 析 
 

壹、我國現行法制 

近年來隨著交通工具的進步以及網路的發達，我國國際化的腳步日

益加快，國際民事紛爭亦隨之增加，有關國際裁判管轄權之論述與判決

逐漸受到重視。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雖針對管轄權有所規定，但此些有關

內國法院管轄分配之規定，是否可直接適用於國際裁判管轄之判斷，則

有疑義。一般認為我國除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中有關外國人之禁治產宣

告與死亡宣告事件之規定，以及海商法第78條的載貨證券裝卸貨港為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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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港口時之規定外，針對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判斷並無明文規範。 
然而，在我國尚無有關國際民事訴訟管轄之法律規定，以及國際間

尚未存有統一準則的現況下，面對逐年增加的涉外民商事事件，究應如

何判斷其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有無，則有賴學說及實務進一步的研究與探

討。以下即針對相關學說見解與判決實務，簡單加以介紹。 

貳、學說見解與實務判決 

首先，在學說見解方面，在現行法無規定的前提下，有關國際裁判

管轄判斷之解釋論，我國學界多參考日本學說認為在法無明文規範的前

提下，須藉由「法理」來補充法律的欠缺。然而有關該法理之内容為

何，學說上大致可分為四說，包括：「逆推知說」、「管轄分配說（修

正類推說）」、「利益衡量說」，以及「特別情事論（修正逆推知

說）」。 

一、逆推知說 
依據此說見解，雖然民事訴訟法上之規定僅係有關國內土地管轄之

規定，但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有無可從該規定反向推知。亦即，若依據內

國民事訴訟法之土地管轄規定，相關審判籍位於法庭地國內，而法庭地

國內的某法院對該案具有管轄權時，即可認為該國就該案件具有國際裁

判管轄權。 

二、管轄分配說（修正類推說） 
此說認為，國際裁判管轄制度涉及國際社會中審判機能分配的問

題，於判斷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有無時，應立於國際的觀點予以考慮。其

主張應在何國進行審判須依據是否符合當事人間的公平性、裁判的適當

性，以及紛爭解決的迅速性等要件，加以綜合判斷後，依「條理」來決

定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有無。具體的判斷方式則可類推適用國内法上的土

地管轄規定，並配合國際觀的考量予以修正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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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利益衡量說 
此說認為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有無，不須拘泥於民事訴訟法上有關審

判籍的規定，而應具體衡量各個案件中所包含之雙方當事人的利益、方

便性，以及特定國與案件間的關連性等因素，以決定該國法院是否就該

案件具有管轄權。 

四、特別情事論（修正逆推知說） 
此說主張當依內國民事訴訟法之土地管轄規定，認為審判籍存在於

法庭地國內，且於該具體個案中並無存在違反當事人之公平、裁判之適

當與迅速等特別情事存在，即可認為法庭地國法院對該案具有管轄權。

亦即，於判斷國際裁判管轄權時可分成兩個部分，第一部分如同逆推知

說所主張，先依民事訴訟法之土地管轄規定來判斷是否有審判籍存在於

該國境內；若有，尚不得直接認為該國法院對該案具有國際裁判管轄

權，仍須於第二部分進一步分析若該案件於該國進行審判是否符合當事

人的公平和裁判的適當等要件，故本說又被稱為「修正逆推知說」。 
以上各說，「逆推知說」最重視法的安定性與明確性，但欠缺國際

性的考量為其最大缺點。而與其立於相反論點的「利益衡量說」，雖較

符合具體妥當性與柔軟性，但在預測可能性與法的安定性上的不足，則

為其問題點。相較於前兩說，「管轄分配說」為一較中庸的理論，但其

所謂的條理為何，在内容上仍留有許多不明確的疑點。故以上三說，不

論哪一說皆未能達到被稱為通說的階段。然而，晚近逐漸從判例分析中

嶄露頭角的「特別情事論」，由於正立於逆推知說與管轄分配說的中間

位置，可同時兼顧法的安定性與具體的妥當性，因此在日本學界贊同者

逐漸増加，其後更成為2012年日本國際裁判管轄法制整備的主要立法模

式。 
其次，在判決實務方面，以下分別就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近年來對

於國際裁判管轄判斷的相關實務見解加以介紹，並試著依據上述學說予

以分類，藉以說明我國有關國際裁判管轄之現況及其動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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